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赣教基字〔2023〕2 号 

 

 

 

各设区市教育局、赣江新区社会发展局： 

为推进全省特殊教育高质量发展，经研究，决定将

2023-2024 年定为“江西省特殊教育质量提升年”。结合我省实

际，制定了《江西省特殊教育质量提升年实施方案》。现予以

印发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附件：江西省特殊教育质量提升年实施方案 

 

                江西省教育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2 月 16日 

（此文件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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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 

为深入贯彻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教育部等部门“十四

五”特殊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的通知》(国办发〔2021〕60

号)、《教育部关于印发〈特殊教育办学质量评价指南〉的通知》

（教基〔2022〕4 号）、《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省教

育厅等部门江西省“十四五”特殊教育发展提升行动方案的通

知》(赣府厅字〔2022〕74 号)精神，促进全省特殊教育高质量

发展。经研究，决定将 2023-2024 年定为“江西省特殊教育质

量提升年”，并制定如下实施方案。 

一、指导思想 

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，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

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

任务，遵循特殊儿童成长规律和特殊教育发展规律，加快实现

“适宜融合、普惠优质”的特殊教育办学目标，引领深化特殊

教育教学改革，全面提升全省特殊教育办学质量，促进特殊儿

童全面健康适宜发展。 

二、工作举措 

（一）构建特殊教育评价体系 

1.制定江西省特殊教育质量评价实施办法。根据教育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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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特殊教育办学质量评价指南》精神，遵循特殊儿童成长规律

和特殊教育发展规律，出台并实施江西省特殊教育办学质量评

价实施办法，努力构建以义务教育阶段为主、涵盖学前教育和

高中阶段教育的特殊教育办学质量评价体系。 

2.制定省级示范性资源中心评价指南。结合我省特殊教育

资源中心建设实际，出台江西省示范性资源中心评价指南。推

动全省 19 所“建设示范性特殊教育资源中心”依标建设、依

标整改，并组织验收评估，对评估合格单位，正式授予“江西

省示范性特殊教育资源中心”，充分发挥区域引领示范作用。 

3.制定省级融合教育示范区、示范校评价指南。根据《江

西省“十四五”特殊教育发展提升行动方案》精神，积极创设

融合教育良好环境，健全融合教育评价体系，出台江西省融合

教育示范区、示范校评价指南。开展“省级融合教育示范区、

示范校”创建，积极参加国家级融合教育示范区、示范校培育

和评选，引领示范全省融合教育高质量发展。 

（二）开展专业巡回指导 

充分发挥江西省特殊教育融合资源中心的师资优势和研

究力量，通过“包干划片”“驻校挂点”“线上指导”等方式，

对全省各级资源中心、特殊教育学校和实施融合教育的普通学

校开展巡回指导，为基层提供综合性的特殊教育专业服务，助

推全省特殊教育办学水平快速提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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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组建全省特殊教育专家库 

在全省范围内择优遴选一批特殊教育专家，组建全省特殊教

育专家库，充分发挥“领头雁”作用，进一步提高全省特殊教育

政策制定、教学研究、专业指导、项目建设、评估评审的科学化、

规范化、专业化水平，加快推进全省特殊教育内涵发展。 

（四）举办全省特殊教育教师教学技能展示活动 

继续加强特殊教育教师队伍建设，深化特殊教育课程教学

改革，提升教师特殊教育能力，搭建全省特殊教育教师成长平

台，举办 2023 年全省特殊教育教师教学技能展示活动，带动

引导广大特殊教育教师和融合教育教师提高综合素质、专业水

平和育人能力。 

（五）推进特殊教育“三平台”建设 

持续推进江西省特殊教育网络资源平台、《学前与特殊教

育》杂志教研交流平台、江西省特殊教育融合资源中心公益讲

座平台，着力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，不断塑造平台发展新动

能新优势，不断推动平台助学、助教、助管、助研。 

（六）建设孤独症儿童特殊教育学校 

统筹推动南昌市以新建、改扩建方式建设孤独症儿童特殊

教育学校，支持特殊教育学校开办孤独症儿童教育，进一步增

强孤独症儿童康复教育公共服务供给能力。依托省特殊教育融

合资源中心，加强孤独症康复教育研究，积极探索科学适宜的

孤独症儿童康复教育方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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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加强随班就读资源教师培训 

依托省特殊教育融合资源中心，将随班就读资源教师专业

培训纳入“全省中小学幼儿园省培计划项目”，分批对全省随

班就读资源教师开展专业能力进阶式培训，培训结束考核合

格，颁发合格证书，并纳入全省资源教师人才库管理，探索资

源教师持证上岗制度，确保省内形成一批稳定的、高素质的资

源教师，为全省融合教育发展奠定坚实基础。 

（八）推动送教上门提质增效 

健全送教上门制度，完善送教上门服务标准，科学认定服

务对象，逐步降低送教上门残疾学生占比，能够入校就读的残

疾儿童不纳入送教上门范围。学习借鉴赣州市信丰县的送教上

门工作先进经验，按照“以个案服务为中心、以最少限制为导

向、坚持多元安置并举”的原则，为每一个送教上门残疾学生

制定个别化教育康复方案。充分发挥普通学校属地就近的特

点，建立以特殊教育指导（资源）中心为支撑，普校、特校和

家庭共同参与的多元化送教模式。依托省、市、县特殊教育指

导（资源）中心进行常态化巡回指导督查，加强送教服务过程

管理，提高送教服务工作质量。 

三、组织实施 

1.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地要将“特殊教育质量提升年”各项

工作纳入教育部门和学校的重要议事日程，建立多部门协同、

多方参与的组织实施机制。建立实施“特殊教育质量提升年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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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进与激励机制，以点带面，进一步加强特殊教育内涵发展。 

2.强化队伍建设。各地要切实加强特殊教育教师队伍建

设，严把教师入口关，提升特殊教育教师专业水平。各地要统

筹区域内特殊教育专业科研力量，加强对当地特殊教育教学改

革提供专业支持，扭转特殊教育教研薄弱环节。 

3.营造良好氛围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坚持边实验、边总

结、边推广的原则，帮助特殊教育学校及时总结提炼阶段性成

果，积累推广不同的特殊教育教学改革经验。要充分利用各类

媒体，广泛宣传、总结和推广优秀教育教学案例，努力构建良

好的特殊教育发展生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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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西省教育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 2月 20日印发 


